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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同惠街101号新日大厦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
150,655,528

65.46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崇舜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外地未能主持本次会

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超过半数董事推举，确定赵学忠先生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主持
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其中：董事长张崇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独立董事黎建中先生、常呈建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晨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徐勇先生、齐国新先生列席了本次

会议，财务负责人胥达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47,128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100,900
比例（%）

0.0669

弃权

票数

7,500
比例（%）

0.005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48,128
比例（%）

99.9287

反对

票数

100,900
比例（%）

0.0669

弃权

票数

6,500
比例（%）

0.004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48,128
比例（%）

99.9287

反对

票数

100,900
比例（%）

0.0669

弃权

票数

6,500
比例（%）

0.004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48,128
比例（%）

99.9287

反对

票数

100,900
比例（%）

0.0669

弃权

票数

6,500
比例（%）

0.004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27,028
比例（%）

99.9147

反对

票数

123,600
比例（%）

0.0820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033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38,928
比例（%）

99.9226

反对

票数

115,100
比例（%）

0.0763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38,728
比例（%）

99.9224

反对

票数

114,100
比例（%）

0.0757

弃权

票数

2,700
比例（%）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48,128
比例（%）

99.9287

反对

票数

106,900
比例（%）

0.07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53,128
比例（%）

99.9320

反对

票数

101,900
比例（%）

0.0676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议案名称

张崇舜

赵学忠

陈玉英

张晶晶

李青

王晨阳

得票数

149,816,791
149,692,777
149,626,772
149,646,778
149,626,770
149,626,81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4432
99.3609
99.3171
99.3304
99.3171
99.317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1.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黎建中

常呈建

陆金龙

得票数

149,631,769
149,686,759
149,634,77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3204
99.3569
99.322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2.00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议案名称

潘胜利

冯建华

得票数

149,646,865
149,688,86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3304
99.3583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1.01
11.02
11.03
12.01
12.0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
议案

关于 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
议案

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张崇舜

赵学忠

陈玉英

张晶晶

李青

王晨阳

黎建中

常呈建

陆金龙

潘胜利

冯建华

同意

票数

1,507,928

1,508,928

1,508,928

1,508,928

1,487,828

1,499,728

1,499,528

1,508,928

1,513,928
777,591
653,577
587,572
607,578
587,570
587,611
592,569
647,559
595,573
607,665
649,667

比例（%）

93.2934

93.3553

93.3553

93.3553

92.0498

92.7861

92.7737

93.3553

93.6646
48.1084
40.4359
36.3522
37.5900
36.3521
36.3546
36.6614
40.0635
36.8472
37.5954
40.1940

反对

票数

100,900

100,900

100,900

100,900

123,600

115,100

114,100

106,900

101,900

比例（%）

6.2425

6.2425

6.2425

6.2425

7.6469

7.1210

7.0592

6.6137

6.3044

弃权

票数

7,500

6,500

6,500

6,500

4,900

1,500

2,700

500

500

比例（%）

0.4641

0.4022

0.4022

0.4022

0.3033

0.0929

0.1671

0.0310

0.031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有：全部议案。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申林平、胡玉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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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
免会议提前通知期限要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提前通知期限要求，公司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此外，公司于2025年
4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详情请阅公司于2025
年 4月 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张崇舜
非独立董事：赵学忠、陈玉英、张晶晶、李青、王晨阳
独立董事：黎建中、常呈建、陆金龙
上述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与能力，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况。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
审计委员会：黎建中（主任委员）、常呈建、张晶晶
战略委员会：张崇舜（主任委员）、赵学忠、常呈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陆金龙（主任委员）、黎建中、赵学忠
提名委员会：常呈建（主任委员）、陆金龙、张崇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潘胜利
监事会成员：潘胜利、冯建华、吉尧（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资格与能力，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总经理：赵学忠
副总经理：王晨阳、徐勇、齐国新
董事会秘书：王晨阳
财务负责人：胥达
证券事务代表：季澄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

表的情形，董事会秘书王晨阳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季澄女士均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明。上述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
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张崇舜 先生：男，1969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任中国

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江苏省自行车电动车协会理事长，担任无锡市人大代表。曾荣获“2003
年度无锡市劳动模范”、“2006年度无锡市十佳青年企业家”、“2008年度无锡市优秀民营企业
家”、“上海世博会‘世博城市之星’”等称号。

赵学忠 先生：男，1969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EMBA学历。现任本公司董
事、总经理，曾在陕西电信集团宝鸡分公司工作，曾任北京新日总经理。

陈玉英 女士：女，1969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曾任北京
新日副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晶晶 女士：女，1992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锂享出行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青 先生：男，1970年 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现任本公司董
事、电动车研究院院长，曾任农业银行宝鸡分行助理经济师、北京新日研发部设计总监、新日
股份工程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王晨阳 先生：男，1979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
任申达科技工业园管委会主任秘书、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

黎建中 先生：男，1974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资产评估师，曾任无锡江南磁带有限公司税务会计，锡山华夏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主审，2000年11月至今任无锡梁溪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合伙人。

常呈建 先生：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无锡轻工业学院电气自动化专
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电梯协会理事、电梯协会标准委员会委员，江南大学商学院校
外导师。现任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事业部常务副总裁。曾任展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陆金龙 先生：男，1952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经济师。现任江苏省自行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苏省自行车电动车协会名誉理事长。曾任上海凤凰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凤凰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轻便车分公司总经理，荣获过中国自行车协
会特殊贡献奖。

潘胜利 先生：男，1981年11月生，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
本公司信息化中心总监、纪律监察委员会主任。曾任陕西省宝鸡市社会福利厂办公室主任。

冯建华 先生：男，1983年1月1日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本公
司内控审计经理，曾任雨润控股集团审计经理、南京边城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稽核经理、江
苏问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审计经理。

吉尧 先生：男，1988年11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
任新日股份无锡工厂副总经理，兼物控部部长、工会主席，曾任新日股份无锡工厂计划科科
长。

徐勇 先生：男，1966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湖北新日电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澳柯玛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新大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等职务。

齐国新 先生：男，1977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双桶公司总经理、泰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爱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造官。

胥达 先生：男，1978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
济师、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智能财务专业委员会委员、上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现任本公司财
务负责人，历任浙江新日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本控制高级经理、采购总监、财务高级
经理等，曾任宝鸡华强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陕西省凤翔县审计局审计员。

季澄 女士：女，1987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本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具备上交所、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信息披露高级主管。

证券代码：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长张崇舜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外地未能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委托董事陈玉英

女士代为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

月20日在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同惠街101号新日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根据《董事会议事规则》，本次会议属于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情形，通过口
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与会的各位
董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1人）。董
事长张崇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长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履行职务。”经超过半数董事
推举，确定赵学忠先生作为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主持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张崇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阅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各委员会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黎建中

张崇舜

陆金龙

常呈建

委员

常呈建、张晶晶

赵学忠、常呈建

黎建中、赵学忠

陆金龙、张崇舜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阅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赵学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晨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勇先

生、齐国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胥达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季澄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上述人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阅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

月20日在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同惠街101号新日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根据《监
事会议事规则》，本次会议属于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情形，通过口头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与会的各位监事已知悉与所
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潘胜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潘胜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阅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长园新材料港F栋4楼会议室。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正乾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0人，代表股份130,855,98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29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4人，代表股份115,882,6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2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16
人，代表股份14,973,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87％。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115人，代表股份429,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5人，代表股份 429,2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3％。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宋
幸幸律师、罗晓丹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88,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反

对5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2,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903％；反对5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98％；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99％。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88,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反

对5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2,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903％；反对5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98％；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99％。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88,6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6％；反

对5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1,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204％；反对5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97％；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99％。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89,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0％；反

对5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2,4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369％；反对5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663％；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68％。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83,6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7％；反

对6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6,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555％；反对6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1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33％。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87,8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反

对 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9％；弃权 10,6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1,1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317％；反对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64％；弃权1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19％。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2％；反

对 6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2％；弃权 17,8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9,6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524％；反对6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82％；弃权17,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94％。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69,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6％；反
对 5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7％；弃权 27,1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2,3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517％；反对5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322％；弃权27,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3161％。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67,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1％；反
对 6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0％；弃权 26,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4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114％；反对6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12％；弃权
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0575％。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宋幸幸律师、罗晓丹律师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贵州泰永长
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27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2025-031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19号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
281,489,804

39.37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翔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杜雅洁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588,980
比例（%）

99.6799

反对

票数

795,280
比例（%）

0.2825

弃权

票数

105,544
比例（%）

0.037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593,068
比例（%）

99.6814

反对

票数

829,820
比例（%）

0.2947

弃权

票数

66,916
比例（%）

0.0239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592,800
比例（%）

99.6813

反对

票数

788,928
比例（%）

0.2802

弃权

票数

108,076
比例（%）

0.038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558,968
比例（%）

99.6693

反对

票数

825,460
比例（%）

0.2932

弃权

票数

105,376
比例（%）

0.037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187,768
比例（%）

99.5374

反对

票数

1,194,460
比例（%）

0.4243

弃权

票数

107,576
比例（%）

0.038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690,468
比例（%）

99.3607

反对

票数

1,693,960
比例（%）

0.6017

弃权

票数

105,376
比例（%）

0.037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363,260
比例（%）

99.5997

反对

票数

1,018,300
比例（%）

0.3617

弃权

票数

108,244
比例（%）

0.0386
8、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392,760
比例（%）

99.6102

反对

票数

974,600
比例（%）

0.3462

弃权

票数

122,444
比例（%）

0.0436
9、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363,260
比例（%）

99.5997

反对

票数

1,006,800
比例（%）

0.3576

弃权

票数

119,744
比例（%）

0.0427
10、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288,660
比例（%）

99.5732

反对

票数

1,008,600
比例（%）

0.3583

弃权

票数

192,544
比例（%）

0.0685
1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572,468
比例（%）

99.6741

反对

票数

811,760
比例（%）

0.2883

弃权

票数

105,576
比例（%）

0.03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9

11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
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
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9,070,168
38,572,868
39,275,160

39,245,660

39,454,868

比例（%）

96.7749
95.5431
97.2826

97.2096

97.7278

反对

票数

1,194,460
1,693,960
974,600

1,006,800

811,760

比例（%）

2.9586
4.1958
2.4140

2.4937

2.0106

弃权

票数

107,576
105,376
122,444

119,744

105,576

比例（%）

0.2665
0.2611
0.3034

0.2967

0.26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伟、甘亚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 东时 公告编号：临2025-078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410号大参林集团综合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8
881,424,470

77.85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董事柯国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669,221
比例（%）

99.8008

反对

票数

1,733,729
比例（%）

0.1966

弃权

票数

21,520
比例（%）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675,593
比例（%）

99.8015

反对

票数

1,729,357
比例（%）

0.1962

弃权

票数

19,520
比例（%）

0.00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670,121
比例（%）

99.8009

反对

票数

1,734,429
比例（%）

0.1967

弃权

票数

19,920
比例（%）

0.002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321,076
比例（%）

99.9882

反对

票数

62,074
比例（%）

0.0070

弃权

票数

41,320
比例（%）

0.004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0,183,509
比例（%）

99.8592

反对

票数

1,205,681
比例（%）

0.1367

弃权

票数

35,280
比例（%）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256,958
比例（%）

55.4119

反对

票数

67,774,670
比例（%）

44.5723

弃权

票数

23,860
比例（%）

0.0158
7、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8,694,608
比例（%）

91.7485

反对

票数

72,707,042
比例（%）

8.2488

弃权

票数

22,820
比例（%）

0.002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588,743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183,06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60,820
比例（%）

0.0096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318,231
比例（%）

99.9879

反对

票数

64,359
比例（%）

0.0073

弃权

票数

41,880
比例（%）

0.0048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177,178
比例（%）

99.9719

反对

票数

187,632
比例（%）

0.0212

弃权

票数

59,660
比例（%）

0.006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1,952,094

150,814,527

84,256,958

79,325,626

151,811,608
151,949,249

比例（%）

99.9320

99.1838

55.4119

52.1688

99.8396

99.9301

反对

票数

62,074

1,205,681

67,774,670

72,707,042

183,060

64,359

比例（%）

0.0408

0.7929

44.5723

47.8161

0.1203

0.0423

弃权

票数

41,320

35,280

23,860

22,820

60,820

41,880

比例（%）

0.0272

0.0233

0.0158

0.0151

0.0401

0.02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审议议案已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光、康冠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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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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